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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bookmark: lt_pId013]鉴于全权代表大会第10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规定需推动成员国更多地参与互联网治理，确保全球社会获得最大裨益，俄罗斯联邦主管部门建议理事会审议由于对互联网某些方面的监管行动不协调而造成的互联网碎片化的问题。同时亦建议理事会通过理事会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工作组（CWG-Internet），考虑采取步骤协调此类行动，以防止互联网最终在政治上支离破碎，防止全球网络变成一系列松散连接的国家网络碎片，并促进互联网治理系统的国际化。
理事会需采取的行动
[bookmark: lt_pId016]请理事会审议此文中的提案并采取必要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件
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规范适用的公共核心的定义”




1	概述
若想在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中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则建立数字信任和确保ICT的使用安全必不可少。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电信/ICT领域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对整个人类以及各个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互联网域的运作及其与全球网络的可靠连接和整合已成为各国、各经济体和各地居民的一项重要职能。在这方面，各国正在积极实施各项计划，在其管辖范围内对互联网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管，但许多情况下，在实施此项监管时需诉诸治外法权原则。
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政府间对话论坛来讨论协调政府行动的可能性，以监管互联网和对网络完整性和可靠性存在的潜在威胁，并防止碎片化监管。
俄罗斯联邦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多次对互联网的发展和安全缺乏可靠保障表示关切。目前还没有国际法律和监管文书来保障互联网公共核心[footnoteRef:1]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但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文件，就不可能确保互联网和互联网服务在全世界的长期、富有成效的发展。在互联网监管协调问题上也没有政府间对话。鉴于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基于互联网协议的网络的第10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规定需推动成员国更多地参与互联网治理，并继续开展与基于IP的网络有关的合作活动，如果在国际电联框架内组织这样的对话，将大有裨益。 [1:  	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GCSC）题为“规范适用的公共核心的定义”的文件中对“公共核心”一词进行了定义。] 

显然，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在2005年《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原则的基础上，在各国正构建互联网的主权部分的背景下，可以建立国际机制，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监管活动，以确保互联网公共核心的完整性、复原力和稳定性。
2	理由
互联网治理机制的制度化是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鉴于当时互联网的规模及其重要性，此种做法是适当的。自那以来，互联网服务在国家管理、经济、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规模和渗透程度都成倍增长，但全球网络的治理原则和机制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各国更加积极地监管互联网，这加剧了互联网的碎片化。
2005年《突尼斯信息社会议程》是朝着建立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及其国际化迈出的重要一步。该文件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共识宣言。它呼吁支持互联网作为全球设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和负责的范围内进行充分参与的基础上，确保其治理的必要合法性。
然而，在现实中，国家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中的作用仍然是次要的，《突尼斯议程》的方法和原则从未得到充分实施。经验表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由于各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缺乏建设性的国际对话，也没有及时通过国际法律文件，国家层面的互联网监管进程各行其是，缺乏协调，进展的深度和速度也参差不齐。
考虑到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国际电联在有关互联网和互联网资源（包括域名和地址）管理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的第10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该决议涉及各国政府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协商制定国际互联网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亦考虑到国际电联理事会第1305号决议关于确定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专门组的职责的规定，该决议将互联网的连续性、可持续性和稳健性问题列入了一份与国际电联职权相对应的问题清单，供理事会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工作组（CWG-Internet）讨论，在CWG-Internet框架内组织这样一次对话似乎恰如其分。
在承认每个国家都有监管本国互联网部分的主权权利的同时，这种监管没有得到国际协调也是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显而易见，目前对互联网的监管各自为政，将最终导致互联网的隔离和无缝连接的丧失。
在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数字主权”的主张以及网络犯罪分子攻击全球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的背景下，各国将不得不挺身而出，捍卫互联网公共核心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维护互联网作为一个单一网络，并在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数字信任和安全的唯一可能途径是尊重国际社会平等和尊重主权的原则。
我们赞同联合国秘书长的观点，即各国政府仍然是数字合作的核心，并认为该领域国际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其他领域一样，首先应由各国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的决定，并在2005年《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原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我们认为，在联合国及其电信/ICT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的主持下讨论互联网的安全运作和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且十分必要。
[bookmark: lt_pId048]考虑到国际电联的责任所在和专家的能力，在该国际组织内审议互联网/ICT领域在现行规则和未来的国际规则方面面临的部门法律挑战是合理的，这些规则均与应用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基于互联网的电信/ICT技术和服务有关。
3	提案
基于上述考虑，俄罗斯联邦主管部门建议理事会：
1)	责成CWG-Internet组织讨论与国际电联成员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要素/公共核心的互联网方面的监管有关的问题，讨论思路如下：
•	与成员国广泛讨论当前和计划中对互联网中涉及关键基础设施要素/公共核心的方面进行监管的做法；
•	请各主管部门分享其目前在立法监管方面的做法，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要素/公共核心要素制定此类监管的计划；
•	确定涉及关键基础设施要素/公共核心的互联网碎片化的主要方面；
•	必要时，就各国在关键基础设施要素/公共核心监管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协调此类活动以防止互联网碎片化的机制向理事会提出提案/建议；
2)	呼吁成员国就制定国际法律文书交流意见，这些文书可用来应对挑战，解决目前在关键互联网基础设施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风险，保障全球互联网公共核心的完整性、稳健性和安全性，并在必要时为理事会制定相关建议。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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